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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在系统分析总结海南岛周边海域海砂资源调查评价工作实践和借鉴国内海砂地质勘查经

验的基础上制定。 

本文件由海南省地质局提出。 

本文件由海南省综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海南省海洋地质调查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波、林明智、冯亚生、曾维特、仝长亮、张匡华、张从伟、薛玉龙、李海

云、付标、瞿洪宝、王嘉琳、孙龙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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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砂地质勘查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海砂地质勘查的勘查目的及勘查阶段、勘查研究程度、勘查控制程度、绿色勘查要

求、勘查工作及其质量、可行性评价、资源储量估算等方面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海南省海砂资源各勘查阶段的地质勘查工作、资源储量估算及其成果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 17378.3  海洋监测规范第 3 部分：样品采集、贮存与运输 

GB 17378.4  海洋监测规范第 4 部分：海水分析 

GB 17378.5  海洋监测规范第 5 部分：沉积物分析 

GB 17378.6  海洋监测规范第 6 部分：生物体分析 

GB/T 12763.2  海洋调查规范第 2 部分：海洋水文观测 

GB/T 12763.8  海洋调查规范第 8 部分：海洋地质地球物理调查 

GB/T 12763.10  海洋调查规范第 10 部分：海底地形地貌调查 

GB/T 12763.11  海洋调查规范第 11 部分：海洋工程地质调查 

GB/T 13908  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 

GB/T 14684  建设用砂 

GB/T 17766  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 

GB/T 19485  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GB/T 25283  固体矿产综合勘查评价规范 

GB/T 42361  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 

GB/T 50123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DZ/T 0033  固体矿产地质勘查报告编写规范 

DZ/T 0078  固体矿产勘查原始地质编录规程 

DZ/T 0079  固体矿产勘查地质资料综合整理综合研究技术要求 

DZ/T 0292  海洋多波束水深测量规程 

DZ/T 0327  海洋地质取样技术规程 

DZ/T 0336  固体矿产勘查概略研究规范 

DZ/T 0338（所有部分）  固体矿产资源量估算规程 

DZ/T 0339  矿床工业指标论证技术要求 

DZ/T 0340  矿产勘查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试验研究程度要求 

SY/T 5163  沉积岩中黏土矿物和常见非黏土矿物X射线衍射分析方法 

HY/T 253  浅地层剖面调查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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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海砂  marine aggregates 

由自然风化、水流搬运和分选、堆积形成，赋存于现代海洋环境，可用作回填用原料或经人工开采、

筛选和净化处理后能作建筑用集料的碎屑沉积物颗粒。 

注： 本文件所指海砂为不含其它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的普通天然砂。 

3.2  

含砂率  sand content 

海砂粒径介于0.075mm～4.75mm颗粒组分所占的质量百分数。 

4 勘查目的及勘查阶段 

4.1 勘查目的 

发现和评价可供进一步勘查或开采的海砂矿床（体），为海砂勘查或开发决策提供相关地质信息，

最终为矿山建设设计提供必需的地质资料。 

4.2 勘查阶段 

4.2.1 勘查阶段划分 

勘查工作按GB/T 13908、GB/T 17766划分为普查、详查和勘探三个阶段。一般宜按阶段循序渐进地

进行。合并或者跨阶段提交勘查成果，也宜参照勘查阶段要求分步实施。 

4.2.2 各阶段的目的任务 

4.2.2.1 普查阶段 

在海洋区域地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中小比例尺（≤1：100 000）地质—地球物理勘查，发

现海砂矿体（层），并通过稀疏取样工程控制和测试、试验研究，初步查明矿体（层）地质特征以及矿

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初步了解开采技术条件。开展概略研究，估算推断资源量，作出是否有必要转

入详查的评价，并提出可供详查的范围。 

4.2.2.2 详查阶段 

在普查的基础上，通过有效勘查手段、系统取样工程控制和测试、试验研究，基本查明海砂矿床

地质特征、矿石加工选冶性能以及开采技术条件，为矿区规划、勘探区确定等提供地质依据。开展概

略研究，估算推断资源量和控制资源量，作出是否有必要转入勘探的评价，并提出可供勘探的范围；

也可开展预可行性研究或可行性研究，估算可信储量。 

4.2.2.3 勘探阶段 

在详查的基础上，通过有效勘查手段、加密取样工程控制和测试、深入试验研究，详细查明海砂

矿床地质特征、矿石加工选冶性能以及开采技术条件，为矿山建设设计确定矿山生产规模、产品方

案、开采方式、开拓方案、矿石加工选冶工艺，以及矿山总体布置等提供必需的地质资料。开展概略

研究，估算推断、控制、探明资源量；也可开展预可行性研究或可行性研究，估算可信、证实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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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勘查研究程度 

5.1 普查阶段 

5.1.1 成矿地质条件 

收集区内海洋地质、矿产、地球物理、地球化学、海洋环境等综合资料，了解区域地质特征和成

矿远景。在普查区内开展1:100 000的地形地貌调查、地球物理勘查和海底底质调查（勘查测网见附录B

中的表B.1），结合稀疏工程揭露，研究成矿地质规律，并与已知矿床对比，探讨矿床成因，总结找矿

标志。具体要求如下： 

a) 初步查明普查区的地层、构造、新构造活动等地质特征； 

b) 初步查明普查区的基岩地质、地貌和第四纪地质特征，并初步划分地貌单元； 

c) 初步查明普查区的海底松散沉积物的层序、时代、岩性、厚度、空间分布、沉积环境。 

5.1.2 矿体（层）特征 

通过地球物理勘查、海底底质调查工作，对初步发现的海砂矿体（层），特别是主要矿体（层），

应用取样工程稀疏控制，通过初步控制研究，对矿体（层）的连续性作出合理推测。具体要求如下： 

a) 初步查明普查区矿体（层）的内部结构、形态、数量、规模、产状及其变化情况； 

b) 初步查明普查区矿体（层）的连续性、地球物理反射标志、总体分布范围； 

c) 初步查明普查区矿体（层）的覆盖层和夹层的岩性、规模、产状特征，底板起伏变化特征及

其分布情况。 

5.1.3 矿石质量特征 

通过稀疏工程的取样测试、分析，与同类矿床类比，初步查明海砂的矿物组成、化学成分、粒度分

布；初步查明海砂中有害物质含量、颗粒级配、细度模数、含泥量；初步查明海砂共伴生重矿物的种

类、含量、赋存状态、变化情况和分布规律。 

5.1.4 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 

通过已初步开展的海砂物化性能测试（含泥量、有害物质含量、坚固性、颗粒级配、表观密度、松

散堆积密度、空隙率、碱集料反应）及与已有矿床进行类比研究，初步查明海砂的加工选冶技术性能

特征。具体要求按DZ/T 0340执行。 

5.1.5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5.1.5.1 海洋水文条件 

收集、整理区内海洋水文、气象资料，初步了解海洋水文条件，为进一步开展工作提供依据。 

5.1.5.2 工程地质条件 

收集、整理区内工程地质资料，根据不同矿床成因类型，有针对性地开展工程地质调查工作。具体

要求如下： 

a) 初步了解普查区第四纪地层的岩性，初步划分工程地质岩组； 

b) 初步了解普查区矿体（层）及顶底板岩石的物理力学性质，如松散系数、安息角等，测定海

砂体重，初步了解覆盖层、夹层的厚度与分布范围及其对开采的影响； 

c) 初步了解普查区内旧采迹分布范围及开采方式，初步了解航道、锚地、海底电缆、海底管道

及其他设施或障碍物的分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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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预测矿床开采时可能发生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 

5.1.5.3 环境地质条件 

收集、整理区内环境地质、海洋生物及生态环境资料，有针对性地开展环境地质调查工作。具体要

求如下： 

a) 收集区域和普查区地震地质情况资料、新构造活动资料，对普查区稳定性做出初步评价； 

b) 收集、了解普查区及附近海底滑坡等地质灾害资料，对未来开采的稳固性做出初步评价； 

c) 初步查明矿层、覆盖层中可能影响环境质量的放射性元素及其它有害组分的种类和含量及分

布情况； 

d) 预测矿床开采对海洋环境可能造成的破坏和影响，初步了解矿床开采时，对海流、海岸，滨

海旅游景观的影响程度。 

5.2 详查阶段 

5.2.1 成矿地质条件 

在普查的基础上，通过1∶50 000～1∶25 000地形地貌调查、地球物理勘查和海底底质调查（勘查

测网见附录B中的表B.1），结合系统工程控制和揭露，阐明矿床的成矿规律和矿床成因。具体要求如

下： 

a) 基本查明详查区的成矿地质条件和海砂赋矿地质体特征； 

b) 基本查明详查区的基岩地质、地貌和第四纪地质特征，并划分地貌单元； 

c) 基本查明详查区的海底松散沉积物的层序、时代、岩性、产状、厚度、空间分布、沉积环境

及其与海砂形成的关系； 

d) 基本查明详查区的新构造活动及其与海砂成因、分布的关系。 

5.2.2 矿体（层）特征 

根据海砂矿体（层）特征合理确定勘查类型和工程间距，采用有效的勘查技术方法手段、系统的取

样工程，对详查区进行系统控制，基本查明海砂矿体（层）特征。具体要求如下： 

a) 基本查明详查区矿体（层）类型及各类型的空间分布； 

b) 基本查明详查区矿体（层）的内部结构、形态、数量、规模、产状、空间位置及其变化情况； 

c) 基本查明详查区矿体（层）的总体分布范围、连续性、地球物理反射标志及赋存于不同地貌

单元中的矿体（层）之间关系； 

d) 基本查明详查区矿体（层）的覆盖层、夹层及顶底板的岩性、规模、产状特征，底板起伏变

化特征及其分布情况。 

5.2.3 矿石质量特征 

通过系统工程的取样测试、分析、试验，基本查明海砂的物质组成、化学成分、粒度特征；基本查

明海砂中有害物质种类、含量及其分布情况；基本查明海砂的颗粒级配、细度模数、含泥量；基本查明

海砂共伴生重矿物的种类、含量、赋存状态、变化情况和分布规律。 

5.2.4 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 

在类比研究基础上，基本查明海砂物化性能，可视情况进行实验室流程试验，必要时进行实验室扩

大连续试验，基本查明详查区内海砂的加工选冶技术性能。具体要求按DZ/T 0340执行。 

5.2.5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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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1 海洋水文条件 

通过资料收集和布站观测，基本查明详查区内波浪、潮汐、风暴潮、海流、水温、水质、水中悬

浮物、盐度、风、气旋等海洋水文、气象条件。  

5.2.5.2 工程地质条件 

通过系统工程控制和取样测试、试验，有针对性地开展工程地质勘查工作。具体要求如下： 

a) 基本查明详查区内第四纪地层的岩性，划分工程地质岩组； 

b) 基本查明矿体（层）及顶底板围岩的物理力学性质，如干湿密度、含水率、孔隙比、饱和度、

液限、塑限、松散系数、安息角等； 

c) 基本查明矿体（层）底板起伏变化情况,基本查明覆盖层、夹层的厚度与分布范围及其对开采

的影响； 

d) 基本查明详查区内旧采迹分布范围及开采方式，基本查明详查区内航道、锚地、海底电缆、

海底管道及其他设施或障碍物的分布范围； 

e) 预测矿床开采时可能发生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 

5.2.5.3 环境地质条件 

通过资料收集和海洋环境质量现状调查，有针对性地开展环境地质调查工作，基本查明矿床的环境

地质背景。具体要求如下： 

a) 搜集区内地震史、地震烈度和新构造活动的资料，阐明区内地震地质情况，对详查区地震稳

定性做出评价； 

b) 基本查明详查区内海底滑坡、海底泥石流等地质现象的发育程度、范围、产生的条件，并对

其发展趋势做出预测，当其对矿床开采有影响时应提出治理意见； 

c) 基本查明矿床的地质环境背景，测定矿石放射性物质等对人体有害成分的含量，超过允许含

量的应圈定其范围； 

d) 预测矿床开采后对海底地形地貌、冲淤环境、沉积物环境、近岸边坡稳定性、海域水动力环

境、海洋生物及生态环境、海洋保护区、海洋养殖、航道、港口、军事设施、周边地质环境

等的影响，并提出预防措施的建议。 

5.3 勘探阶段 

5.3.1 成矿地质条件 

在详查的基础上，通过1∶10 000～1∶5 000地形地貌调查、地球物理勘查和海底底质调查（勘查

测网见附录B中的表B.1），根据勘探取样工程加密控制和揭露情况，深入成矿作用和成矿规律的研究。

具体要求如下： 

a) 详细查明勘探区的成矿地质条件和海砂赋矿地质体特征； 

b) 详细查明勘探区的基岩地质、地貌和第四纪地质特征，并划分地貌单元； 

c) 详细查明勘探区的海底松散沉积层的层序、时代、厚度、产状、空间分布、沉积环境及其与

海砂的关系； 

d) 详细查明勘探区的新构造活动及其与海砂成因的关系。 

5.3.2 矿体（层）特征 

在详查系统工程控制的基础上，采用有效的勘查技术方法手段，对海砂矿体（层）、底板起伏变化

大的地段进行必要的加密控制，详细查明主要海砂矿体（层）特征。具体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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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详细查明勘探区矿体（层）的数量、规模、形态和内部结构、产状、空间分布及其分支、复

合、膨缩变化情况； 

b) 详细查明勘探区矿体（层）类型及各类型的分布范围，测定矿体（层）的含泥率、质量（体

重）、松散系数； 

c) 详细查明勘探区矿体（层）的连续性、地球物理反射标志、总体分布范围及赋存于不同地貌

单元中的海砂矿体（层）之间关系； 

d) 详细查明勘探区矿体（层）的覆盖层、夹层及顶底板的岩性、规模、产状特征，底板起伏变

化特征及其分布情况。 

5.3.3 矿石质量特征 

在详查系统工程控制的基础上，通过取样鉴定、测试、分析，详细查明海砂的物质组成、化学成

分、粒度特征；详细查明海砂中有害物质种类、含量及其分布情况；详细查明海砂的颗粒级配、细度模

数、含泥量。 

5.3.4 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 

在取样试验和类比研究基础上，详细查明海砂物化性能，视情况进行实验室流程试验，必要时进行

实验室扩大连续试验，详细查明勘探区内海砂加工选冶技术性能，为矿山建设设计推荐合理的加工选冶

工艺流程。具体要求按DZ/T 0340执行。 

5.3.5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5.3.5.1 海洋水文条件 

通过资料收集和布站观测，详细查明勘探区内波浪、潮汐、风暴潮、海流、水温、水质、水中悬

浮物、盐度、风、气旋等海洋水文、气象条件。 

5.3.5.2 工程地质条件 

在详查工作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展工程地质调查工作。具体要求如下： 

a) 详细查明勘探区内第四纪地层的岩性，详细划分工程地质岩组； 

b) 详细查明矿体（层）及顶底板围岩的物理力学性质，如干湿密度、含水率、孔隙比、饱和度、

液限、塑限、松散系数、安息角等，研究其稳定性能； 

c) 详细查明矿体（层）底板起伏变化情况,详细查明覆盖层、夹层的厚度与分布范围及其对开采

的影响； 

d) 详细查明勘探区内旧采迹分布范围及开采方式，详细查明勘探区内航道、锚地、海底电缆、

海底管道及其他设施或障碍物的分布范围； 

e) 详细查明矿床工程地质条件，指出矿床开采可能出现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并提出防治建议。 

5.3.5.3 环境地质条件 

在详查工作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展环境地质调查工作。具体要求如下： 

a) 搜集区内地震史、地震烈度和新构造活动的资料，阐明区内地震地质情况，对勘探区稳定性

做出评价； 

b) 详细查明勘探区内海底滑坡、海底泥石流等地质现象的发育程度、范围、产生的条件，并对

其发展趋势做出预测，当其对矿床开采有影响时应提出治理意见； 

c) 详细查明矿床的环境地质背景，测定放射性物质等对人体有害成分的含量、赋存状态及分布

规律，超过允许含量的应圈定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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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对矿床开采前的环境地质质量做出评价；详细评估矿床开采对海底地形地貌、冲淤环境、沉

积物环境、近岸边坡稳定性、海域水动力环境、海洋生物及生态环境、海洋保护区、海洋养

殖、航道、港口、军事设施、周边地质环境等的影响，并提出预防建议。  

6 勘查控制程度 

6.1 勘查类型确定 

6.1.1 勘查类型的确定旨在正确地选择勘查方法和手段，合理地确定勘查工程间距及有效地控制和圈

定矿体。 

6.1.2 矿床勘查类型应根据主要矿体的特征确定。勘查时，一般根据矿体的资源量规模确定主要矿体，

将资源量从大到小累计超过勘查区总资源量 60%的一个或多个矿体确定为主要矿体。 

6.1.3 普查阶段可与同类矿床类比，初步确定勘查类型；详查阶段应根据影响勘查类型的主要地质因

素确定勘查类型；勘探阶段应根据影响勘查类型的主要地质因素的变化情况验证勘查类型，经验证不合

理的，应调整勘查类型。 

6.1.4 根据勘查区主要矿体的规模大小、形态复杂程度、厚度稳定程度、矿石含泥量分布的均匀程度

等四个主要地质因素及其类型系数，将勘查类型划分为三种类型。具体如下： 

a) Ⅰ类型（简单类型），类型系数之和为 2.5～3.0，如规模较大、底板坡度较平坦的的水下潮

流沙脊（沙波）型、河口三角洲型； 

b) Ⅱ类型（中等类型），类型系数之和为 1.7～2.4，如底板不平坦的古河谷型、冲刷槽型、古

（埋藏）三角洲型； 

c) Ⅲ类型（复杂类型），类型系数之和为 1.0～1.6，如规模较小的、底板极不平坦的古（残留）

海岸型。 

各勘查类型的确定依据见附录 A。鉴于地质因素的复杂性，允许有简单—中等类型（Ⅰ—Ⅱ类型）、

中等—复杂类型（Ⅱ—Ⅲ类型）等过渡类型存在。 

6.1.5 对于规模巨大矿体可依据其在不同地段变化程度，分段确定勘查类型。 

6.1.6 原则上某一矿体确定为某种勘查类型（Ⅲ类型除外），应能以相应勘查类型的基本工程间距连

续布置三条及以上勘查线且每条线上有连续两个以上工程见矿。 

6.2 勘查工程间距确定 

6.2.1 勘查工程间距应根据勘查类型合理确定。探求控制资源量的基本工程间距见附录 A中的表 A.5。 

6.2.2 探求探明、推断资源量的勘查工程间距，一般分别在基本工程间距的基础上加密或放稀 1 倍，

但不限于 1倍，以满足相应勘查阶段控制程度要求为准则。实际勘查过程中，普查阶段的工程间距应尽

可能兼顾与后续勘查工程部署合理衔接；详查和勘探阶段还可通过类比、地质统计学分析、工程验证等

方法，论证工程间距的合理性，并视情况进行调整。 

6.3 勘查工程部署 

6.3.1 勘查工程部署应遵循由表及里、由疏到密、由浅入深、由已知到未知的原则。勘查工程部署应

充分考虑海砂矿床成因，并结合海砂矿体（层）形态类型特点。 

6.3.2 在合理确定勘查类型和勘查工程间距的基础上，根据海砂矿体（层）地质特征、地形地貌、地

球物理特征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选择适当、有效、对生态环境影响最小的勘查方法和手段，部署勘查

工程；可视具体情况调整局部勘查工程间距，加强主要矿体（层）（如矿层变化较大的地段）和次要矿

体（层）的控制。 

6.3.3 勘查取样工程一般以地质钻探为主，柱状地质取样为辅，配合有效的地球物理勘查手段；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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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查过程中，一般宜先开展表层地质取样、地球物理勘查等面性工作，以指导、优化取样工程的部署和

施工。具体要求如下： 

a) 勘查线应垂直海砂矿体（层）走向或物质来源方向，勘查工程应布置在勘查线上； 

b) 矿体（层）呈面型分布的、形态很复杂的、宽度和厚度很不稳定的，应按勘查网部署勘查工

程。 

6.3.4 一般情况下，普查阶段用稀疏的取样工程进行控制，详查阶段用系统的（按一定的勘查工程间

距且有规律）取样工程控制，勘探阶段应在详查系统控制的基础上合理地加密控制。 

6.4 勘查深度 

勘查深度主要取决于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和现有开采技术水平。根据当前国内海砂地质勘查工作经

验，勘查深度（含水深）一般小于100m，取样工程（钻孔）揭露深度（自海底以下）一般小于30m。勘

查深部矿体（层）特别是有较大覆盖层的，应适当加强开采技术条件研究。 

6.5 勘查控制程度 

6.5.1 勘查时，应围绕勘查工作的目的、任务，部署勘查工程，合理确定控制程度。应注意控制勘查

范围内矿体（层）的总体分布范围和赋存于不同地貌单元矿体（层）的相互关系。对主要矿体（层）的

边界应用工程控制，对其宽度可适当加密控制；对矿体（层）的底板起伏变化较大的地段，以及夹层和

影响海砂开采的覆盖层等的规模、产状应有工程控制；对可随主要海砂矿体（层）同时开采的小矿体（层）

应适当控制。 

6.5.2 普查阶段，在符合地质规律的前提下，可按初步确定的勘查类型（无类比条件的按Ⅱ勘查类型）

和推断资源量的勘查工程间距，估算推断资源量。 

6.5.3 详查阶段，在确定的勘查深度以上范围，一般探求控制和推断资源量。控制资源量一般宜集中

分布在资源量最优、可能首先或先期开采的地段。在确定的勘查深度以下，一般不作深入工作，可通过

地球物理解释，对成矿远景作出评价。一般详查阶段控制资源量占比最低为 30～50%。 

6.5.4 勘探阶段，在矿床内确定的勘查深度以上范围，一般探求探明、控制和推断资源量，且各类型

资源量分布及比例应合理。勘探阶段应以首采区为重点，兼顾全区；首采区内原则上应为探明和控制资

源量。在确定的勘查深度以下，一般不作深入工作，可对成矿远景作出评价。一般勘探阶段探明资源量

占比最低为 10～20%，探明+控制资源量占比最低为 50～60%。 

6.6 综合勘查综合评价 

6.6.1 各勘查阶段均应对矿床进行综合勘查综合评价。具体要求按 GB/T 25283 执行。 

6.6.2 勘查时，应注意对勘查区内回填用海砂开展综合评价（包括已圈定矿体的覆盖层或夹层）。 

6.6.3 对达到综合评价参考指标且在当前技术经济条件下能够回收利用的伴生重矿物，应研究提出综

合回收利用方案；对虽未达到综合评价参考指标或未列入综合评价参考指标，但可在矿石选冶过程中单

独出产品或富集达到综合利用条件，应研究提出综合回收利用途径，并进行相应的评价。 

7 绿色勘查要求 

7.1 基本要求 

7.1.1 应将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贯穿于地质勘查设计、施工、验收、成果提交的全过程，实

施勘查全过程的环境影响最小化控制。 

7.1.2 依靠科技和管理创新，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轻勘查活动对海洋生态环境的扰动、污染和破坏。

倡导采用先进的地球物理、地质取样和钻探勘查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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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应对施工人员进行环境保护知识、技能培训，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切实落实绿色勘查要求。 

7.2 勘查设计 

7.2.1 勘查设计应充分体现并明确提出绿色勘查要求。 

7.2.2 勘查设计前，应收集了解区内海洋生态环境资料，对勘查活动可能造成的生态环境影响及程度

作出预判。 

7.2.3 勘查设计中，应统筹勘查目的任务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采用适宜的勘查方法、技术手

段、工艺设备和新材料，合理部署勘查工程，对物料堆存、废弃物处理、各项工程施工等勘查活动各环

节的绿色勘查工作作出明确的业务技术安排，制定明确的安全及污染预防控制措施、组织管理措施和应

急处置方案。 

7.3 勘查施工 

7.3.1 勘查施工过程中，应严格按照勘查设计落实绿色勘查要求。优化工程设计时，应充分考虑绿色

勘查要求。 

7.3.2 勘查施工过程中，应定期或不定期对绿色勘查工作进行检查评价，开展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排

查治理，对出现的动态问题及安全隐患，及时采取有效的技术措施，消除安全隐患，预防事故发生。 

7.3.3 勘查工作中，应注意船舶漏油、船上生活污水垃圾的回收，钻进过程中使用泥浆的循环利用和

规范处置。 

7.4 环境恢复治理与验收 

7.4.1 应针对勘查活动造成的环境破坏或影响，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和恢复治理设计要求，

及时进行环境恢复治理，最大限度消除勘查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7.4.2 项目竣工验收应将绿色勘查要求落实情况作为重要考核内容。 

8 勘查工作及其质量 

8.1 地形地貌调查 

8.1.1 单波束水深测量 

单波束水深测量采用测线网方式进行。主测线应垂直海底地形或构造的总体走向布设，联络测线

则尽量与主测线垂直，不同比例尺的主测线和联络测线的测线间距见附录B中的表B.1。勘查方法及质量

要求按GB/T 12763.10执行。 

8.1.2 多波束水深测量 

多波束水深测量采用全覆盖方式进行，一般根据需要在详查、勘探阶段部署开展。主测线应沿海底

地形的总体走向平行布设，最大限度地增加海底覆盖率，联络测线应垂直于主测线。勘查方法及质量

要求按GB/T 12763.10和DZ/T 0292执行。 

8.1.3 侧扫声呐测量 

根据勘查阶段任务要求及成图的比例尺决定测网密度和是否需要全覆盖测量；测线布设可与单

（多）波束水深测量、浅地层剖面测量等工作同网，也可单独布设测网，不同比例尺的主测线和联络测

线的测线间距见附录B中的表B.1。勘查方法及质量要求按GB/T 12763.10执行。 

8.2 地球物理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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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浅地层剖面测量 

浅地层剖面测量采用测线网方式进行。主测线布置应垂直地层或构造的总体走向，联络线应尽量

与主测线垂直；在不了解地层走向的情况下，主测线的布设应垂直海底地形等深线或构造总体走向；

近岸作业时，主测线可垂直于等深线布设。在测量过程中遇海底地质构造复杂或地层变化较大，应适

当加密测线，加密的程度以能完善地反映海底地层、砂层和控制浅部地质构造特征为原则。根据勘查

阶段任务的要求，不同比例尺的主测线和联络测线的测线间距见附录B中的表B.1。勘查方法及质量要

求按GB/T 12763.10和HY/T 253执行。 

通过海底底质调查验证为泥质、粉砂质等细颗粒沉积物的，可选择同时开展浅地层剖面测量和单道

地震测量手段；对海砂在海底表层直接出露，且通过底质调查验证为粗颗粒碎屑沉积物的，可直接选择

单道地震测量手段。 

8.2.2 单道地震测量 

单道地震测量采用测线网方式进行。主测线布置应垂直地层的总体走向，联络线应尽量与主测线

垂直，不同比例尺的主测线和联络测线的测线间距见附录B中的表B.1。勘查方法及质量要求按GB/T 

12763.10执行。 

8.3 海底底质调查 

8.3.1 表层地质取样 

表层地质取样测网及布设原则是根据不同勘查阶段比例尺要求确定的，具体见附录B中的表B.1。

勘查方法及质量要求按GB/T 12763.8和DZ/T 0327执行。 

8.3.2 柱状地质取样 

柱状地质取样测网及布设原则是在表层地质取样测网的基础上进行的，站位尽可能布设在成矿潜

力较大、矿体变化复杂的区域。据不同勘查阶段比例尺要求确定的测网见附录B中的表B.1。勘查方法

及质量要求按GB/T 12763.8和DZ/T 0327执行。 

在粗颗粒沉积物海域进行柱状地质取样难度较大，经以往地质资料收集和表层地质取样验证为粗颗

粒沉积物时，勘查设计可不再部署柱状地质取样工作手段。 

8.4 取样工程 

地质钻探是海砂勘查取样工程的主要手段，为避免岩心污染，使用的钻探工艺应能保持矿石原有结

构特点和完整性。取样工程布设的原则见6.3，其中详查阶段的勘查工程间距是海砂勘查的基本工程间

距（见附录A中的表A.5）。勘查方法及质量要求按DZ/T 0327执行。 

8.5 海洋水文、工程地质、环境地质调查 

8.5.1 海洋水文 

普查阶段进行海洋水文气象资料收集和评估，详查和勘探阶段应进行海洋水文观测和沉积动力调

查。在勘查区有代表性的测站上，采用不少于25小时定点连续观测的方法，分层测量海流流速、流向、

温度、盐度等，采集悬浮体水样，并同步开展潮位观测；分层一般宜按照表、中、底3层原则，当水深

≥50m时，应分为表、0.2H、0.6H、0.8H、底等5层。每1小时实测一次，每次分层实测流速、流向、水

温、盐度、水体悬浮体含量。勘查方法及质量要求按GB/T 12763.2执行。 

8.5.2 工程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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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阶段进行海洋工程地质资料收集和评估，详查和勘探阶段应进行海洋工程地质调查评价。通

过地形地貌调查、浅地层剖面测量、工程地质取样测试试验，查明区内岩土层的物理力学性质及其空间

变化、灾害地质要素及分布特征；开展工程地质条件综合评价，以便为海砂开采技术条件分析提供基础

资料。勘查方法及质量要求按GB/T 12763.11执行。 

8.5.3 环境地质 

普查阶段进行海洋环境地质资料收集和评估，详查和勘探阶段应进行海洋环境地质调查评价。开

展海洋水文动力、海水水质、表层沉积物、海洋生态（底栖生物）等海洋环境质量现状调查，调查断面

及站位布设宜按GB/T 42361或GB/T 19485中2级评价要求执行；开展区域地震安全性分析评价；开展海

水水质、沉积物、生态环境现状评价；开展海洋水文动力环境影响评价，进行平面二维潮流、泥沙扩散

的数值模拟；开展地形地貌与冲淤环境影响评价和海砂开采对岸滩稳定性的影响分析。用于现状评价及

影响评价的历史资料应满足GB/T 19485规定的时限性要求。 

8.6 样品的采取、分析测试与试验 

8.6.1 样品采取 

8.6.1.1 样品的采取应具有代表性。采样的方法应根据采样目的，结合勘查手段等因素确

定，样品重量应满足分析测试需要。样品的采集、贮存与运输按 GB 17378.3 执行。 

8.6.1.2 表层样的采集应充分混合均匀后，根据研究测试项目的要求采取。 

8.6.1.3 柱状样、钻孔岩心样的采集应根据岩性变化进行连续分段、分层取样，以满足沉

积物分析研究及评价海砂质量要求。 

8.6.2 分析测试 

8.6.2.1 沉积物分析 

测试项目为粒度分析、地球化学分析、碎屑矿物鉴定、黏土矿物分析，测试方法按GB/T 12763.8、

GB 17378.5、SY/T 5163执行。 

8.6.2.2 颗粒级配与细度模数 

测定海砂在150μm、300μm、600μm、1.18mm、2.36mm、4.75mm方孔筛的累计筛余百分率，计算海砂

细度模数，评价颗粒级配分区。测试方法按GB/T 14684执行。 

8.6.2.3 含泥量 

测定海砂中粒径小于75μm的颗粒含量，测试方法按GB/T 14684执行。 

8.6.2.4 泥块含量 

测定海砂中原粒径大于1.18mm，经水浸洗、手捏后小于600μm的颗粒含量，测试方法按GB/T 14684

执行。 

8.6.2.5 有害物质 

测试项目为云母、轻物质、有机质、硫化物及硫酸盐、氯化物、贝壳含量等，测试方法按GB/T 14684

执行。 

8.6.2.6 物理性质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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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项目为表观密度、堆积密度、空隙率、坚固性等，测试方法按GB/T 14684执行。 

8.6.2.7 碱集料反应 

测试硅质集料与混凝土中的碱发生潜在碱—硅酸反应的危害性，测试方法按GB/T 14684执行。 

8.6.2.8 放射性比活度 

测试海砂的放射性强度，以评价其对环境和人体的危害程度，测试内容包括
40
K（Bg/Kg）、

226
Ra

（Bg/Kg）、
232
Th（Bg/Kg）。海砂的放射性剂量要求按GB 6566执行。  

8.6.2.9 重砂分析 

分析鉴定海砂中重矿物的含量，采用实体显微镜下统计法，分析方法按DZ/T 0208执行。 

8.6.2.10 海水水质分析 

分析项目为pH值、化学需氧量、溶解氧、活性磷酸盐氮、亚硝酸盐、硝酸盐氮、铵盐、石油类、总

汞、铜、铅、锌、镉、砷、总铬、悬浮物等，测试方法按GB 17378.4执行。 

8.6.2.11 沉积物质量分析 

分析项目为总汞、铜、铅、锌、镉、总铬、砷、石油类、有机碳、硫化物等，测试方法按GB 17378.5

执行。 

8.6.2.12 底栖生物分析 

分析鉴定底栖生物种类、数量、多样性指数，分析方法按GB 17378.6执行。 

8.6.2.13 其他分析测试 

为满足地质、地层年代研究及矿石加工技术需要，还应开展沉积物全岩矿物分析、地质年代测定、

古生物鉴定（孢粉、有孔虫、硅藻、放射虫、钙质超微化石等）、碳氧同位素等分析测试；开展氯离子

物相分析，测定海砂氯离子的赋存状态、含量及分配率；可结合选冶试验成果开展工程应用研究，如淡

化海砂对钢筋混凝土耐久性及力学性能试验研究等。 

8.7 矿石选冶试样的采集与分析、试验 

8.7.1 根据选矿加工技术试验目的和要求，选矿试验样品应在海砂矿体（层）结构、构造、物质组成、

粒度组成等方面具有代表性，样品要与详查和勘探范围内矿石特征基本一致。 

8.7.2 海砂为易选矿石，普查阶段，可进行矿床类比，开展矿石物化性能初步测试，初步判断矿石的

可利用性；详查阶段，开展矿石物化性能基本测试研究，必要时应进行实验室流程试验或实验室扩大连

续试验；勘探阶段，开展物化性能详细测试研究，必要时应进行实验室流程试验或实验室扩大连续试验，

查明海砂的加工选冶技术性能。采样、试验质量要求按 DZ/T 0340 执行。 

8.7.3 选矿产品作为钢筋混凝土用砂时，氯离子含量一般不得大于 0.02%，作为预应力混凝土用砂氯

离子含量一般不得大于 0.01%。选矿产品拟应用于特定领域时，其有害物质的含量应满足相应标准规范

的要求。 

8.8 矿石物理技术性能测试样品的采集与试验 

海砂为天然集料的原料，根据工业用途，矿石物理性能测试项目有含泥量、有害物质含量、坚固

性、级配、表观密度、松散堆积密度、空隙率、碱集料反应（选矿试验前后样品对比）等。此外，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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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矿石体积质量（模拟海水环境大体重、干体重）、含水率、巨砾率、松散系数、风干状态和水下休

止角等试验；以及根据需要对矿体（层）、夹石及底板的固结、剪切、密度、比重、液塑限等分析测试。

各种样品采取方法、测定数量和质量要求按GB/T 50123、DZ/T 0340执行。 

8.9 原始地质编录、资料综合整理和报告编写 

8.9.1 原始地质编录 

海砂勘查各阶段的各种原始地质编录应在现场进行，野外碎屑沉积物的分类命名见附录C中的表

C.3。各项原始编录应有统一要求，文字简明扼要，书写整洁，图、表清晰，文、图、表应一致，符合

DZ/T 0078的规定。对各项原始地质编录，应及时进行质量检查与验收。 

8.9.2 资料综合整理 

在各项原始地质编录质量检查验收的基础上，应及时进行地球物理数据处理解释、资料综合整理和

研究，为编写勘查地质报告做好准备，按DZ/T 0079的规定对资料进行综合整理。提倡使用计算机技术

及RS、GPS、GIS和地球物理处理等新技术、新方法，应尽量采用数字化技术处理，建立勘查成果数据

库。 

8.9.3 报告编写 

勘查报告的具体编制应符合DZ/T 0033的规定，并应由主管单位或勘查委托人组织相关专家检查验

收。 

9 可行性评价 

9.1 基本要求 

9.1.1 在普查、详查和勘探各阶段，均应进行可行性评价工作，并与勘查工作同步进行、动态深化，

以使各勘查阶段紧密衔接，减少勘查或开发的投资风险，提高矿产勘查开发的经济、社会效益及生态环

境综合效益。 

9.1.2 可行性评价根据研究深度由浅到深划分概略研究、预可行性研究和可行性研究三个阶段。概略

研究可由勘查单位完成，预可行性研究和可行性研究应由具有相应能力的单位完成。 

9.1.3 可行性评价应视研究深度的需要，综合考虑地质、采矿、加工选冶、基础设施、经济、市场、

法律、环境、社区和政策等因素，分析研究矿山建设的可能性、可行性，并作出是否宜由较低勘查阶段

转入较高勘查阶段、矿床开发是否可行的结论。 

9.2 概略研究 

9.2.1 通过了解分析项目的地质、采矿、加工选冶、基础设施、经济、市场、法律、环境、社区和政

策等因素，对项目的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进行简略研究，作出矿床开发是否可能、是否转入下一勘

查阶段工作的结论。 

9.2.2 概略研究可在各勘查工作程度基础上进行。具体按 DZ/T 0336 执行。 

9.3 预可行性研究 

9.3.1 通过分析项目的地质、采矿、加工选冶、基础设施、经济、市场、法律、环境、社区和政策等

因素，对项目的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进行初步研究。作出矿山建设是否可行的基本评价，为矿山建

设立项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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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预可行性研究应在详查及以上工作程度基础上进行。 

9.4 可行性研究 

9.4.1 通过深入分析项目的地质、采矿、加工选冶、基础设施、经济、市场、法律、环境、社区和政

策等因素，对项目的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进行详细研究。作出矿山建设是否可行的详细评价，为矿

山建设投资决策、确定工程项目建设计划和编制矿山建设初步设计等提供依据。 

9.4.2 可行性研究一般宜在勘探工作程度基础上进行。 

10 资源储量估算 

10.1 矿床工业指标 

10.1.1 矿床工业指标是在一定时期的技术经济条件下，对矿床矿石质量和开采技术条件方面所提出的

一套指标，是圈定矿体、估算资源储量的依据。通常包括一般工业指标和论证制订的矿床工业指标。矿

床工业指标论证制订按 DZ/T 0339 执行。 

10.1.2 普查阶段，可采用一般工业指标，也可采用与同类矿床类比的工业指标；详查、勘探阶段，原

则上采用一般工业指标，也可根据需要采用经论证制订的矿床工业指标。海砂勘查一般工业指标见附录

D。 

10.2 矿体圈定 

10.2.1 圈定原则 

矿体（层）圈定应从单工程开始，按照单工程——剖面——平面或三维矿体（层）顺序，由表及里、

由浅入深依次圈连，剖面上与平面上的矿体（层）应相互对应。 

10.2.2 单工程矿体的圈定 

根据分析测试数据，矿石质量符合工业指标的样品，不论其连续累计厚度多大，都应圈定为一个矿

体（层）。 

10.2.3 剖面上矿体的连接 

直接出露海底的矿体（层）顶板通常以地形线自然相连，底板以单工程控制矿层的实际厚度直线连

接。埋藏型矿体（层）顶、底板通常以单工程控制矿层的实际厚度直线连接。此外，还应充分应用浅剖、

单道地震测量成果，加强分层连接，达到对矿体顶、底板的有效控制。 

10.2.4 平面上矿体的连接 

采用直线连接各剖面上矿体的资源量估算界限投影点。 

10.2.5 矿体的外推 

矿体的外推应符合以下条件： 

—— 相邻的两工程一个见矿，另一个不见矿时，若实际工程间距不大于推断资源量工程间距，则

按实际工程间距的 1/2 尖推或 1/4 平推，若实际工程间距大于推断资源量工程间距，则按推

断资源量工程间距的 1/2 尖推或 1/4 平推； 

—— 边缘见矿工程外没有工程控制时，矿体应按推断资源量或控制资源量工程间距的1/2尖推或

1/4平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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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 块段的划分 

块段是矿产资源储量估算的基本单元，应根据矿体的连续性、资源储量类型、矿石质量以及矿体边

界等要素来划分。其划分原则为： 

—— 要素相同的应划分为相同块段，要素不同的应分别划为不同块段，同一块段内，矿体连续、

产状稳定、地质可靠程度相同； 

—— 不同资源储量类型的块段、工程内圈定及外推的块段应单独划分，属同一资源储量类型的划

为一个块段，块段划分不宜过大或过小，通常沿矿体走向上以勘查线上见矿工程连线为界，

倾向上以勘查线上见矿工程连线为限； 

—— 由单工程控制的矿体划分为一个块段。 

10.3 资源量估算的基本要求 

10.3.1 参与资源量估算的各项工程质量、采样测试分析质量均应符合有关规范、规程和规定要求。凡

符合有关规范、规程和规定要求的工程、采样测试分析结果均应参与矿体（层）圈定和资源量估算。 

10.3.2 资源量估算应在充分研究矿床地质特征和成矿控矿因素的基础上，遵循地质规律，按照工业指

标和圈矿原则正确圈定矿体（层）的前提下进行。 

10.3.3 矿体（层）圈连应符合地质规律，矿体（层）与地质体的关系应符合地质认识。通常应采用直

线连接，在充分掌握矿体（层）的形态特征时，也可采用自然曲线连接。无论采用何种方式连接，工程

间圈连的矿体（层）厚度不应大于工程控制矿体（层）的实际厚度。 

10.3.4 应按矿体（层），分资源量类型估算资源量。 

10.3.5 资源量估算应根据矿体（层）特征（矿层的形态和内部结构、宽度、厚度、产状及其变化情况

等）、取样工程分布情况和取样数量等选择适宜估算方法，并以实际测定值为基础依据，合理选取资源

量估算参数。估算探明资源量、控制资源量时应采用取样工程确定的估算参数，估算推断资源量时可采

用取样工程和地球物理勘查成果相结合的方式确定矿体估算参数。原则上采用计算机应用技术，建立数

据库和三维地质模型，估算资源量；也可选择地质块段法、断面法、算术平均法，估算资源量。资源量

估算方法的选择与运用按 DZ/T 0338（所有部分）执行。 

10.4 估算参数的确定 

10.4.1 细度模数 

细度模数的确定分为： 

a) 单样品细度模数：由分析测试结果获得； 

b) 单工程细度模数：采用块段内单工程细度模数与单工程厚度加权平均求得； 

c) 块段平均细度模数：采用块段内单工程细度模数与单工程厚度加权平均求得； 

d) 矿体平均细度模数：采用矿体内各块段平均细度模数与块段矿石体积加权平均求得。 

10.4.2 含砂率 

含砂率的确定分为： 

a) 单样品含砂率：100%—含泥量百分数—单样品 4.75mm 筛余量百分数； 

b) 单工程含砂率：采用单样品含砂率与样品长度加权平均求得； 

c) 块段平均含砂率：采用块段内单工程含砂率与单工程厚度加权平均求得； 

d) 矿体平均含砂率：采用矿体内各块段平均含砂率与块段矿石体积加权平均求得。 

10.4.3 含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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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泥量的确定分为： 

a) 单样品含泥量：由分析测试结果获得； 

b) 单工程含泥量：采用单样品含泥量与样品长度加权平均求得； 

c) 块段平均含泥量：采用块段内单工程含泥量与单工程厚度加权平均求得； 

d) 矿体平均含泥量：采用矿体内各块段平均含泥量与块段矿石体积加权平均求得。 

10.4.4 厚度 

矿体厚度的确定分为： 

a) 单工程矿体厚度：单工程中同一矿层内符合矿石质量指标的各单样品代表长度之和； 

b) 块段平均厚度：采用块段内所有单工程厚度算术平均求得。 

c) 矿体平均厚度：采用各块段体积之和与各块段的投影面积之和的比值。 

10.4.5 面积测定 

利用满足资源量估算精度要求的软件制图，可在资源量估算图上直接读取。 

10.4.6 体重 

矿石体重分为自然体重和干体重，可通过室内试验获得。 

10.5 储量估算的基本要求 

当可行性评价采取预可行性或可行性研究时，应估算储量。分析研究采矿、加工、选冶、基础设

施、经济、市场、法律、环境、社区和政策等因素（简称转换因素），通过预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

或与之相当的技术经济评价，认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环境允许时，考虑可能的

矿石损失和贫化后，探明资源量、控制资源量扣除设计损失和采矿损失后方能转为储量。资源储量类

型划分及转换具体按GB/T 17766执行。 

10.6 资源储量类型确定 

应根据矿床不同矿体（层）、不同地段（块段）的勘查控制研究程度，客观评价分类对象的地质可

靠程度，并结合可行性评价的深度和结论，确定矿产资源储量类型。具体按GB/T 17766、GB/T 13908

执行。 

10.7 资源储量估算结果 

资源储量估算结果应以文、图、表的方式，按保有、动用（有动用量时）和累计查明，对不同资源

量类型反映清楚；最终结果包括矿石量（体积、质量）、细度模数、含砂率、含泥量。资源储量估算单

位及精度具体要求如下： 

a) 细度模数，保留一位小数； 

b) 含砂率，保留一位小数； 

c) 含泥量（%），保留一位小数；  

d) 厚度单位，为米（m）,保留两位小数； 

e) 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保留整数； 

f) 矿石量（体积）单位，为万立方米（10
4
m
3
），保留两位小数； 

g) 矿石量（质量）单位，为万吨（10
4
t），保留两位小数； 

h) 体重单位，为吨/立方米（t/m
3
），保留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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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矿床勘查类型划分及勘查工程间距 

A.1 勘查类型的确定 

A.1.1 确定的因素 

根据主要矿体的规模大小、形态复杂程度、厚度稳定程度、矿石含泥量分布的均匀程度等四个主要

地质因素确定勘查类型。为了量化这四个地质因素的影响大小，每个因素都赋予一定的数值，称为类型

系数。应用每个矿床相对应的上述四个地质因素的类型系数之和确定勘查类型。在影响勘查类型的四个

因素中，主矿体规模大小和形态复杂程度比较重要，所赋的类型系数各占总值的30%；厚度稳定程度和

矿石含泥量分布的均匀程度相对次要，所赋的类型系数各占总值的20%。 

A.1.2 矿体规模 

矿体规模分为大、中、小型三类，其划分条件及类型系数见表A.1。 

表A.1 矿体规模分级表 

规 模  长度（m） 平均宽度（m） 类型系数 

大 ＞10 000 ＞2 000 0.9 

中 10 000～3 000 2 000～500 0.6 

小 ＜3 000 ＜500 0.3 

注： 小范围勘查由区域矿体规模进行分级。 

A.1.3 矿体形态复杂程度 

矿体形态复杂程度分为简单、中等、复杂三类，其划分条件及类型系数见表A.2。 

表A.2 矿体形态复杂程度表 

形态复杂程度  形态特征 类型系数 

简单 矿体形态较规则，呈层状、似层状，底板平坦且坡度小 0.9 

中等 矿体形态较规则—不规则，呈似层状，分支复合较多，底板不平坦 0.6 

复杂 矿体形态不规则—很不规则，呈分枝状、透镜状，分支复合较多，底板极不平坦 0.3 

A.1.4 矿体厚度稳定程度 

矿体厚度稳定程度分为较稳定、不稳定、很不稳定三类，其划分条件及类型系数见表A.3。 

表A.3 矿体厚度稳定程度表 

稳定程度  厚度变化系数（%） 类型系数 

较稳定 ＜50  0.6 

不稳定 50～80 0.4 

很不稳定 ＞80 0.2 

A.1.5 矿石含泥量分布的均匀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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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含泥量分布的均匀程度分为较均匀、不均匀、很不均匀三类，其划分条件及类型系数见表

A.4。 

表A.4 矿石含泥量分布的均匀程度表 

分布均匀程度 含泥量变化系数（%） 类型系数 

较均匀 ＜100 0.6 

不均匀 100～150 0.4 

很不均匀 ＞150 0.2 

 

表A.4中含泥量变化系数（V）的计算公式如下：  
    （n＜50 时） 

       （n≥50 时） 

式中： 

V——含泥量变化系数； 

δ——含泥量均方差； 

х
—

——含泥量算术平均数； 

Хi——样品含泥量； 

n——样品数量。 

A.2 勘查工程间距 

本文件推荐的勘查工程间距见表A.5。 

表A.5 勘查工程间距推荐表 

勘查类型 
基本工程间距（m） 

线距（走向） 孔距（倾向） 

Ⅰ 1000～2000 500～1000 

Ⅱ 500～1000 200～500 

Ⅲ 200～500 100～200 

注1：本勘查工程间距也适用于回填用海砂勘查和评价。 

注2：小范围勘查由勘查区范围及形状适当调整工程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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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海砂勘查测网 

海砂勘查推荐的测网见表B.1。 

表B.1 海砂勘查测网表 

勘查工作 普查阶段 详查阶段 勘探阶段 

方法 手段 勘查比例尺 测网 勘查比例尺 测网 勘查比例尺 测网 

海底地形地貌调查

单波束水深测量 1:100 000 2km×4km 
1:50 000～ 

1:25 000 

1km×2km～ 

0.5km×1km 

1:10 000～ 

1:5 000 

0.2km×0.5km～ 

0.1km×0.2km 

侧扫声呐测量 1:100 000 2km×4km 
1:50 000～ 

1:25 000 

1km×2km～ 

0.5km×1km 

1:10 000～ 

1:5 000 

0.2km×0.5km～ 

0.1km×0.2km 

海底底质调查 

表层地质取样 1:100 000 2km×4km 
1:50 000～ 

1:25 000 

1km×2km～ 

0.5km×1km 

1:10 000～ 

1:5 000 

0.2km×0.5km～ 

0.1km×0.2km 

柱状地质取样 1:100 000 
不少于表层地质取样

站位的15%。 

1:50 000～ 

1:25 000 

不少于表层地质取样

站位的15%。 

1:10 000～ 

1:5 000 

不少于表层地质取样

站位的15%。 

地球物理勘查 

浅地层剖面测量 1:100 000 2km×4km 
1:50 000～ 

1:25 000 

1km×2km～ 

0.5km×1km 

1:10 000～ 

1:5 000 

0.2km×0.5km～ 

0.1km×0.2km 

单道地震测量 1:100 000 2km×4km 
1:50 000～ 

1:25 000 

1km×2km～ 

0.5km×1km 

1:10 000～ 

1:5 000 

0.2km×0.5km～ 

0.1km×0.2km 

注1：“×”号前为主测线间距，“×”后为联络测线间距。 

注2：勘探阶段的地形地貌调查常采用多波束水深测量。 

注3：海底底质情况是选择浅地层测量工作手段的考虑因素。 

注4：柱状地质取样手段不适用于粗碎屑沉积物。 

注5：小范围勘查由勘查区范围及形状适当调整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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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沉积物粒级与命名分类 

C.1 碎屑沉积物粒级分类表 

碎屑沉积物粒级标准见表C.1。 

表C.1 沉积物粒级分类表 

粒级名称 粒级范围（mm） 

巨砾 ＞1000 

粗砾 ＞100 

中砾 ＞9.50 

细砾 9.50～4.75 

极细砾 4.75～2.36 

极粗砂 2.36～1.18 

粗砂 1.18～0.60 

中砂 0.60～0.30 

细砂 0.30～0.15 

极细砂 0.15～0.075 

粉砂 0.075～0.005 

粘土 ＜0.005 

C.2 沉积物分类命名 

沉积物按细度模数分为砾（卵）石、粗砂、中砂、细砂、特细砂和泥。沉积物分类命名见表C.2。 

表C.2 沉积物分类命名表 

沉积物类型 细度模数（Mx） 

砾（卵）石 ＞3.7 

粗砂 3.7～3.1 

中砂 3.0～2.3 

细砂 2.2～1.6 

特细砂 1.5～0.7 

泥 ＜0.7 

C.3 沉积物野外分类命名 

为使沉积物野外分类命名和按细度模数分类命名有效衔接，野外编录时，采用优势粒级法进行野

外命名。沉积物野外分类命名见表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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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3 沉积物野外分类命名表 

优势粒级 特定粒级组合 
沉积物野外命名 

砾（卵）石 粗砂 中砂 细砂 特细砂 泥 

极细砾 

（2.36～4.75mm） 

极细砾及以上粒级

（＞2.36mm） 
≥50% ＜50%     

极粗砂 

（1.18～2.36mm） 

粗砂及以上粒级 

（＞0.60mm） 
 ≥70% ＜70%    

粗砂 

（0.60～1.18mm） 

粗砂及以上粒级 

（＞0.60mm） 
 ≥70% ＜70%    

中砂 

（0.30～

0.60mm） 

≥80% 
中砂粒级 

（0.30～0.60mm）
   ≥80%   

55%～80%
中砂及以下粒级 

（＜0.60mm） 
  ＜70% ≥70%   

＜55% 
中砂及以下粒级 

（＜0.60mm） 
 ＜40% 40%～65% 65%～90% ≥90%  

细砂 

（0.15～

0.30mm） 

≥65% 
细砂粒级 

（0.15～0.30mm）
    ≥65%  

＜65% 
细砂及以下粒级 

（＜0.30mm） 
   ＜65% 65%～95% ≥95%

极细砂及以下 

（＜0.15mm） 

细砂及以下粒级 

（＜0.30mm） 
   ＜55% 55%～85% ≥85%

注： 优势粒级为判别基础，特定粒级组合百分数为沉积物野外命名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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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 

一般性工业指标 

D.1 矿石质量指标 

D.1.1 砂的细度模数：0.7～3.7。 

D.1.2 含砂率：≥80%。 

D.1.3 放射性物质照射指标：≤1。 

D.2 开采技术条件指标 

D.2.1 最小可采厚度：≥2m。 

D.2.2 夹层剔除厚度：≥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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